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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然而当庭宣判应当然而当庭宣判应当

由谁进行由谁进行，，案件范围该如何确定案件范围该如何确定，，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等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等，，这些问题很难从立法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些问题很难从立法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在现代法治发在现代法治发

达国家中达国家中，，英国英国、、美国美国、、德国德国、、法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民事诉讼可以我国民事诉讼可以

适当借鉴域外当庭宣判制度立法经验适当借鉴域外当庭宣判制度立法经验。。当下可将审判长作为当庭宣判的主体当下可将审判长作为当庭宣判的主体，，未来应当确立主未来应当确立主审法官的当庭宣审法官的当庭宣

判主体地位判主体地位，，确立以当庭宣判为原则确立以当庭宣判为原则，，以定期宣判为例外的宣判制度以定期宣判为例外的宣判制度，，区分不同诉讼程序宣区分不同诉讼程序宣判不同的内容判不同的内容。。

［［关键词关键词］］当庭宣判当庭宣判；；司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民事诉讼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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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清除了制约当庭宣判制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清除了制约当庭宣判制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员额制改革使员额制改革使

优秀的法官成为员额法官优秀的法官成为员额法官，，使院长庭长回归一线办案使院长庭长回归一线办案，，为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提供了人才保障为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提供了人才保障。。司法责任制清司法责任制清

除了制约当庭宣判的院长庭长审批签发除了制约当庭宣判的院长庭长审批签发、、案件请示汇报制度案件请示汇报制度，，还权于合议庭还权于合议庭、、主审法官主审法官、、独任法官独任法官，，为当庭宣为当庭宣

判提供了有利条件判提供了有利条件。。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裁判文书机制改革等综合配套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裁判文书机制改革等综合配套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当庭为当庭

宣判提供了相关制度保障宣判提供了相关制度保障。。总之总之，，司法体制改革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四梁八柱””工程基本完成工程基本完成，，在在““内部精装修内部精装修””阶段阶段，，相关改革相关改革

政策为当庭宣判制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政策为当庭宣判制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然而然而，，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从相从相

关既有成果看关既有成果看，，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研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成果较少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研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成果较少，，笔者试图通过规范分析方法笔者试图通过规范分析方法

剖析当下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存在的问题剖析当下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存在的问题，，在考察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在考察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

庭宣判制度的建议庭宣判制度的建议，，以期推动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发展以期推动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发展。。

一一、、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存在的问题

关于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制度规范主要体现在关于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制度规范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第 148148 条条①①和和《《民事诉讼法解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第 253253
条条②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

若干规定若干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中等相关司法解释中，，尽管最高法院制定的相关司法政策文件也体现了当庭宣判的规定尽管最高法院制定的相关司法政策文件也体现了当庭宣判的规定，，但均未超但均未超

出上述法律出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意义范围司法解释的意义范围。。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当庭宣判制度的立法较为抽象我国当庭宣判制度的立法较为抽象，，可操作性不可操作性不

强强。。当庭宣判应当由谁进行当庭宣判应当由谁进行，，案件范围该如何确定案件范围该如何确定，，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等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等，，这些问题很难从立法中找到现成的这些问题很难从立法中找到现成的

答案答案，，实践中多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实践中多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一一））主体不明确主体不明确

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包括小额诉讼程序包括小额诉讼程序））的当庭宣判案件的宣判主体无疑是独任审判员的当庭宣判案件的宣判主体无疑是独任审判员，，但问题在于但问题在于，，适用普适用普

通程序的案件应当由谁当庭宣告裁判结论通程序的案件应当由谁当庭宣告裁判结论，，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政策文件及各相关司法政策文件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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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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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院制定的制度规范也仅仅提出应当由合议庭进行当庭宣判地法院制定的制度规范也仅仅提出应当由合议庭进行当庭宣判，，至于由合议庭中的审判长还是审判员则语至于由合议庭中的审判长还是审判员则语

焉不详焉不详。。更进一步分析更进一步分析，，如果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时如果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时，，能否由其他审判员当庭宣告裁判结论能否由其他审判员当庭宣告裁判结论；；如果主审法官担如果主审法官担

任审判员时任审判员时，，裁判结论应当由主审法官还是审判长抑或其他审判员当庭宣告裁判结论应当由主审法官还是审判长抑或其他审判员当庭宣告。。

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似乎还未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似乎还未引起立法者的注意，，虽然这只是一个小问题虽然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却造成当庭宣判程序不统但却造成当庭宣判程序不统

一一，，有损审判权威有损审判权威。。实践中大多数民事案件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实践中大多数民事案件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这本无可厚非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审判长并非主审法但如果审判长并非主审法

官而由其当庭宣读裁判结论官而由其当庭宣读裁判结论，，则与司法体制改革确立的司法责任制要求存在一定的冲突则与司法体制改革确立的司法责任制要求存在一定的冲突。。按照司法责任制要按照司法责任制要

求求，，如果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如果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而案件责任却由主审法官负责而案件责任却由主审法官负责，，有违有违““让审理者裁判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的改革

精神精神。。

（（二二））案件范围不明确案件范围不明确

民事诉讼实践中很多法官不愿意当庭宣判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对当庭宣判作出强制性规民事诉讼实践中很多法官不愿意当庭宣判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对当庭宣判作出强制性规

定定，，当然要求所有民事案件都当庭宣判也不现实当然要求所有民事案件都当庭宣判也不现实，，问题是原本可以当庭宣判的案件问题是原本可以当庭宣判的案件，，法官却选择定期宣判法官却选择定期宣判，，这这

种现象可以从立法上进行规制种现象可以从立法上进行规制，，但是目前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哪些案件应当当庭宣判但是目前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哪些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一个案件是否当庭宣判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所适用的程序决定的一个案件是否当庭宣判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所适用的程序决定的，，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

宣判宣判，，但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也可以定期宣判但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也可以定期宣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主要是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主要是简单民事案件，，由此可以得由此可以得

出的结论是简单民事案件应当当庭宣判出的结论是简单民事案件应当当庭宣判，，但具体标准并不好把握但具体标准并不好把握。。实践证明实践证明，，有时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并不有时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并不

简单简单，，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并不一定复杂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并不一定复杂。。从制度设计层面看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

件的若干规定件的若干规定》》第第 2727条条①①只适用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只适用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而不适用于中院而不适用于中院、、高院高院、、最高法院民事诉讼当庭宣最高法院民事诉讼当庭宣

判判，，而且还排除了适用普通程序民事案件的当庭宣判而且还排除了适用普通程序民事案件的当庭宣判。。因此仅仅以因此仅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

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第 2727条为标准划定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案件范围尚存在较大的弊端条为标准划定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案件范围尚存在较大的弊端。。

（（三三））内容不明确内容不明确

当庭宣判内容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当庭宣判内容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当庭宣判的内容是指当庭宣读查明的事实狭义上当庭宣判的内容是指当庭宣读查明的事实、、裁判结论及裁判裁判结论及裁判

理由理由；；广义上当庭宣判的内容既包括裁判结论广义上当庭宣判的内容既包括裁判结论、、裁判理由裁判理由，，还包括当事人身份信息还包括当事人身份信息、、审理经过审理经过、、对当庭宣读的裁对当庭宣读的裁

判结论不服的救济途径判结论不服的救济途径、、裁判文书的领取时间及逾期领取的后果等相关事项裁判文书的领取时间及逾期领取的后果等相关事项。《。《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第 148148条规定条规定，，当当

庭宣判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对裁判结论不服的上诉途径及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不得另行庭宣判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对裁判结论不服的上诉途径及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不得另行

结婚结婚。。严格来说严格来说，，上述规定也是定期宣判的内容上述规定也是定期宣判的内容，，并不能凸显当庭宣判内容的特质并不能凸显当庭宣判内容的特质，，而且上述规定只是体现了而且上述规定只是体现了

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当庭宣判的部分内容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当庭宣判的部分内容。。虽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虽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二审当庭宣判时应当参照适用二审当庭宣判时应当参照适用，，但因二但因二

审当庭宣判作出的是终审裁判审当庭宣判作出的是终审裁判，，当事人无法通过上诉途径救济当事人无法通过上诉途径救济，，那么单就救济途径而言那么单就救济途径而言，，二审当庭宣判的内容二审当庭宣判的内容

与一审普通程序当庭宣判存在较大的差异与一审普通程序当庭宣判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样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再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也存在类似的问同样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再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也存在类似的问

题题。。实践中大多数法官当庭宣判的内容是裁判结论实践中大多数法官当庭宣判的内容是裁判结论、、上诉权利上诉权利、、上诉期限上诉期限、、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但也有的法官把但也有的法官把““当事人当事人

应当应当 1010日内到法院领取裁判文书日内到法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未领取按照地址确认书邮寄后视为送达逾期未领取按照地址确认书邮寄后视为送达””作为当庭宣判的内容作为当庭宣判的内容。。虽然虽然

《《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第 148148条规定当庭宣判的案件必须在条规定当庭宣判的案件必须在 1010日内送达裁判文书日内送达裁判文书，，但这只是法律对当庭宣判案件判但这只是法律对当庭宣判案件判

决书送达作出的特殊要求决书送达作出的特殊要求，，并没有明确是否将判决书的送达日期及逾期未领的后果作为当庭宣判的内容并没有明确是否将判决书的送达日期及逾期未领的后果作为当庭宣判的内容。。由由

此可见此可见，《，《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庭宣判的部分内容虽然规定了当庭宣判的部分内容，，但还存在较大的漏洞和模糊之处但还存在较大的漏洞和模糊之处。。

更能反映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内容特质的是狭义上的当庭宣判内容更能反映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内容特质的是狭义上的当庭宣判内容，，从理想状态看从理想状态看，，当庭宣判的内容应当当庭宣判的内容应当

与裁判文书查明的案件事实与裁判文书查明的案件事实、、裁判理由及裁判结论完全一致裁判理由及裁判结论完全一致。。笔者在调研广东东莞市中院笔者在调研广东东莞市中院““程春华新型独立程春华新型独立

合议庭合议庭””当庭宣判情况时当庭宣判情况时，，程法官表示其当庭宣判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裁判文书的完整内容程法官表示其当庭宣判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裁判文书的完整内容。。当然当然，，即使法律没即使法律没

有明确要求当庭宣判的内容必须与裁判文书内容完全一致有明确要求当庭宣判的内容必须与裁判文书内容完全一致，，也不能苛求人人都是审判业务专家也不能苛求人人都是审判业务专家，，但是当庭宣但是当庭宣

判肯定要宣读裁判结论判肯定要宣读裁判结论，，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一点是肯定的。。问题在于问题在于，，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只需要宣读裁判结论就可以了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只需要宣读裁判结论就可以了，，这这

一假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一假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及法律适用意见一致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及法律适用意见一致，，那么只宣读裁判结论也未尝不可那么只宣读裁判结论也未尝不可，，

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认定或对法律适用存在不同见解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认定或对法律适用存在不同见解，，只是当庭宣读裁判结论恐怕难以得到当事人只是当庭宣读裁判结论恐怕难以得到当事人

的认同的认同。。正是由于立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内容正是由于立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内容，，一个案件当庭宣判什么完全由法官决定一个案件当庭宣判什么完全由法官决定，，导致实导致实

①① 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除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除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应当当庭宣判应当当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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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当庭宣判内容呈现多样化的局面践中当庭宣判内容呈现多样化的局面。。

二二、、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考察与借鉴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从坚持问题导向的立场出发从坚持问题导向的立场出发，，对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考察应当为解决我国当庭宣判制度存在对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考察应当为解决我国当庭宣判制度存在

的问题为目标指向的问题为目标指向，，从而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而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现代法治发达国家中在现代法治发达国家中，，

英国英国、、美国美国、、德国德国、、法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国家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国家

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制度设置进行有针对性地考察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制度设置进行有针对性地考察，，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从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从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

度中寻求有益成分度中寻求有益成分。。

（（一一））英美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英美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

在英国在英国，，民事诉讼有陪审团参与审判的传统民事诉讼有陪审团参与审判的传统，，迟至迟至 19001900年大多数民事案件还是有法官和陪审团审理年大多数民事案件还是有法官和陪审团审理，，但但

是在今天陪审团参与审理民事案件却已是十分例外的情况了是在今天陪审团参与审理民事案件却已是十分例外的情况了①①，，因此英国现代民事诉讼主要是法官审理因此英国现代民事诉讼主要是法官审理。。对对

于当庭宣判而言于当庭宣判而言，，无论从无论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规则》》②②还是从英国学者研究成果中都很难找到相关规则或者资料还是从英国学者研究成果中都很难找到相关规则或者资料，，

但并不代表英国民事诉讼不存在当庭宣判但并不代表英国民事诉讼不存在当庭宣判，，相反在英国民事诉讼实践中一般都是当庭宣判相反在英国民事诉讼实践中一般都是当庭宣判，，并且法院并且法院（（法庭法庭））

宣告判决宣告判决（（judgment pronounced in courtjudgment pronounced in court），），则立即生效则立即生效。。根据民事案件管理规则根据民事案件管理规则,,将民事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审将民事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审

理制理制③③，，特别是小额审理制特别是小额审理制、、快捷审理制基本上都是当庭宣判快捷审理制基本上都是当庭宣判。。适用小额索赔程序的民事案件对程序的要求不适用小额索赔程序的民事案件对程序的要求不

太严格太严格，，但适用该程序的民事案件一般都在但适用该程序的民事案件一般都在 11日内审理完毕并当庭宣告裁判结果和理由日内审理完毕并当庭宣告裁判结果和理由④④。。适用快捷审理程适用快捷审理程

序的民事案件一般有固定的程序要求序的民事案件一般有固定的程序要求，，尽管适用该程序的民事案件皆依规则进行尽管适用该程序的民事案件皆依规则进行，，但审理时间通常也不超过但审理时间通常也不超过

11日日，，即使有未能在预定时间完成开庭审理的即使有未能在预定时间完成开庭审理的，，第二个法院工作日继续审理第二个法院工作日继续审理⑤⑤。。经过集中连续审理后经过集中连续审理后，，一般也都一般也都

是当庭宣判是当庭宣判。。

美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具有两种形式美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陪审团审判的当庭宣判一种是陪审团审判的当庭宣判，，一种是法官审判的当庭宣判一种是法官审判的当庭宣判。。实实

际上际上，，在所有进入审判程序的民事案件中在所有进入审判程序的民事案件中，，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案件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案件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而由陪审团审判的而由陪审团审判的

民事案件往往当庭宣判民事案件往往当庭宣判。。其他大量案件由法庭不经陪审团而加以审理其他大量案件由法庭不经陪审团而加以审理，，此类审理由独任法官进行此类审理由独任法官进行，，法官的决法官的决

定表述于事实认定及法律结论之中定表述于事实认定及法律结论之中，，并在判决中得以遵循并在判决中得以遵循⑥⑥。。就审判程序而言就审判程序而言，，由法官进行的审理遵循陪审审由法官进行的审理遵循陪审审

理的构造理的构造，，在审理之前要完成审前证据开示在审理之前要完成审前证据开示。。不过不过，，时间安排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时间安排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不必考虑陪审团的方因为不必考虑陪审团的方

便便。。与此相应与此相应，，在考虑剩余问题之前在考虑剩余问题之前，，可以通过独立的证据开示程序及审理程序而找出关键问题可以通过独立的证据开示程序及审理程序而找出关键问题。。在审理时在审理时，，

通常遵循与陪审审理一致的顺序通常遵循与陪审审理一致的顺序，，与陪审团审判一样与陪审团审判一样，，法官审判的民事案件一般也是当庭宣判法官审判的民事案件一般也是当庭宣判。。

（（二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

德国民事诉讼实行当庭宣判与定期宣判相结合的制度德国民事诉讼实行当庭宣判与定期宣判相结合的制度。。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判决必须由参加庭审的法判决必须由参加庭审的法

官作出官作出，，但宣告时不需要全部到场但宣告时不需要全部到场⑦⑦。。根据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⑧⑧第第 136136条规定条规定，，法院认为案件已得到充分讨论法院认为案件已得到充分讨论

时时，，审判长结束言辞辩论并宣示判决和裁定审判长结束言辞辩论并宣示判决和裁定。。虽然虽然《《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当庭宣判的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未对当庭宣判的主体作出明确规定，，

但从上述规定看但从上述规定看，，无论是当庭宣判还是定期宣判都是由审判长进行无论是当庭宣判还是定期宣判都是由审判长进行，，宣判是审判长行使诉讼指挥权的一项重宣判是审判长行使诉讼指挥权的一项重

要内容要内容。。至于其他参审人员是否参加至于其他参审人员是否参加，，则不影响裁判宣告的效力则不影响裁判宣告的效力。。关于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关于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按照学者的解按照学者的解

释释，，如果在结束言辞辩论的期日宣告判决如果在结束言辞辩论的期日宣告判决，，则人们将之称为则人们将之称为““当庭判决当庭判决”，”，实践中法官自己裁量他是当庭判决实践中法官自己裁量他是当庭判决

还是推迟裁判还是推迟裁判，，以便能对之思考以便能对之思考⑨⑨。。可见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可见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关于当庭宣判的内容关于当庭宣判的内容，《，《德德

国民事诉讼法国民事诉讼法》》第第 311311条规定条规定，，判决以人民的名义作出判决以人民的名义作出，，宣示判决时宣示判决时，，朗读主文朗读主文。。双方当事人在宣判期日均未双方当事人在宣判期日均未

出席的出席的，，可以以引用代替朗读可以以引用代替朗读。。除了朗读当事人的主请求和附属请求除了朗读当事人的主请求和附属请求（（例如利息等例如利息等））之外之外，，诉讼费用的裁判诉讼费用的裁判也也

①① 勒内勒内··达维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潘华仿，，高鸿钧高鸿钧，，贺卫方译贺卫方译，，北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2002年版年版，，第第 7474页页。。
②② 本文本文《《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规则》》是指第是指第 1717次更新翻译版本次更新翻译版本，，下文中关于下文中关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的内容主要参见的内容主要参见：《：《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徐昕译，，北北

京京：：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2001年版年版。。
③③ 即小额索赔审理制即小额索赔审理制、、快捷审理制快捷审理制、、多轨审理制多轨审理制。。
④④ 徐昕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2001年版年版，，第第 179179页页。。
⑤⑤ 徐昕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第第 189189页页。。
⑥⑥ 杰弗里杰弗里··CC··哈泽德哈泽德，，米歇尔米歇尔··塔鲁伊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张茂译，，北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1998年版年版，，第第 153153--154154页页。。
⑦⑦ 罗森贝克罗森贝克，，施瓦布施瓦布，，戈特瓦尔德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李大雪译，，北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2007年版年版，，第第 398398页页。。
⑧⑧ 本文本文《《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是指是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42014年年 88月月 77日修改后的翻译版本日修改后的翻译版本，，下文中关于下文中关于《《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内容主的内容主

要参见要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丁启明译，，厦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2016年出版年出版。。
⑨⑨ 穆泽拉克穆泽拉克：《：《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周翠译，，北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2005年版年版，，第第 291291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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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军陈宝军：：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完善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完善

是当庭宣判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当庭宣判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法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主要存在两种情形法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其一其一，，合议庭成员直接在法庭合议合议庭成员直接在法庭合议，，只要意见一致就当庭作只要意见一致就当庭作

出判决出判决。。这种评议形式称为这种评议形式称为““即席宣判即席宣判”；”；其二其二，，合议庭休庭评议再到法庭宣告判决合议庭休庭评议再到法庭宣告判决。。上述两种情形都称为上述两种情形都称为““当当

庭宣判庭宣判”。”。最高司法法院对这一概念上采取了广义观念最高司法法院对这一概念上采取了广义观念，“，“当庭判决当庭判决””不仅是指不仅是指““即席判决即席判决”，”，只要判决是当天作只要判决是当天作

出出，，均属均属““当庭宣判当庭宣判””①①。。如果未能当庭宣判如果未能当庭宣判，，按照按照《《法国民事诉讼法法国民事诉讼法》》②②第第 450450条规定条规定，，为对案件进行更充分的评为对案件进行更充分的评

议议，，判决得推迟至审判长指明的期日另行宣告判决得推迟至审判长指明的期日另行宣告。。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法国民事诉讼法法国民事诉讼法》》第第 452452条规定条规定，，作出作出

判决的其中一个法官就可以宣告判决判决的其中一个法官就可以宣告判决③③。。可见法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参加法庭辩论可见法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参加法庭辩论、、评议等直接参评议等直接参

与案件审理并作出决定的法官之一即可与案件审理并作出决定的法官之一即可，，并不要求一定是审判长才能当庭宣判并不要求一定是审判长才能当庭宣判。。关于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关于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

与德国大致相同与德国大致相同，，也主要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也主要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关于当庭宣判的内容关于当庭宣判的内容，《，《法国民事诉讼法法国民事诉讼法》》第第 452452条规定条规定，，判判

决宣告得仅限于主文决宣告得仅限于主文。。第第 455455条也规定条也规定，，判决以主文的形式宣告其作出的裁判结论判决以主文的形式宣告其作出的裁判结论。。尽管法国民事判决书要尽管法国民事判决书要

求记载当事人基本情况求记载当事人基本情况、、裁判理由等裁判理由等，，但当庭宣判并不要求宣读所有裁判文书内容但当庭宣判并不要求宣读所有裁判文书内容，，只要对判决主文进行宣只要对判决主文进行宣

告告。。按照学者的观点按照学者的观点，，这完全是出于争取时间这完全是出于争取时间④④。。

判决的宣告在日本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判决的宣告在日本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出判决应根据口头辩论作出判决应根据口头辩论，，而且必须以宣布这种严肃的而且必须以宣布这种严肃的

形式进行通知形式进行通知。《。《日本民事诉讼法日本民事诉讼法》》⑤⑤并未对当庭宣判作出明确规定并未对当庭宣判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宣判方式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宣判方式。《。《日本日本

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第 254254条关于笔录判决的规定实际上是当庭宣判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条关于笔录判决的规定实际上是当庭宣判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对事实无在双方当事人对事实无

异议或者被告在口头辩论期日未出庭时异议或者被告在口头辩论期日未出庭时，，可以不拘泥于判决书原本而当庭宣判可以不拘泥于判决书原本而当庭宣判。《。《日本民事诉讼法日本民事诉讼法》》第第 374374条条
还对小额诉讼当庭宣判提出明确要求还对小额诉讼当庭宣判提出明确要求，，判决应于口头辩论终结后立即宣告判决应于口头辩论终结后立即宣告，，但裁判所认为不适当的情形除但裁判所认为不适当的情形除

外外，，判决宣告可不基于判决书原本判决宣告可不基于判决书原本。。可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基于事实简单可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基于事实简单、、标的额较小的特殊性标的额较小的特殊性，，实行以实行以

当庭宣判为主的宣判方式当庭宣判为主的宣判方式。。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和内容关于当庭宣判的主体和内容，，日本最高裁判所日本最高裁判所《《民事诉讼规则民事诉讼规则》》⑥⑥第第 155155条对当庭条对当庭

宣判的主体和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宣判的主体和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裁判长应以朗读主文的方式宣告判决裁判长应以朗读主文的方式宣告判决，，裁判长认为适当时可朗读判决理裁判长认为适当时可朗读判决理

由或者以口头形式告知裁判理由的主要内容由或者以口头形式告知裁判理由的主要内容，，在适合笔录判决的情形在适合笔录判决的情形，，裁判长以告知主文及理由的主要内容裁判长以告知主文及理由的主要内容

的方式宣告的方式宣告。。从该条文内容看从该条文内容看，，日本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裁判长日本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裁判长，，当庭宣判的内容以主文为原则当庭宣判的内容以主文为原则，，辅之辅之

以裁判理由以裁判理由。。

（（三三））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借鉴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借鉴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都将当庭宣判作为一种裁判结论宣告方式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都将当庭宣判作为一种裁判结论宣告方式，，同时也都未强制要求当庭宣判同时也都未强制要求当庭宣判。。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虽然没有通过法律明确要求当庭宣判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虽然没有通过法律明确要求当庭宣判，，但英美法系的判例及民事诉讼实践大都是当庭宣但英美法系的判例及民事诉讼实践大都是当庭宣

判判。。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一般都将当庭宣判作为裁判结论宣告方式之一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一般都将当庭宣判作为裁判结论宣告方式之一，，但是否当庭宣判要视案件具体情况但是否当庭宣判要视案件具体情况

而定而定。。

通过考察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通过考察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再对照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立法存在的问题再对照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立法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域可以发现域

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存在很多有益的经验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存在很多有益的经验，，对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一

是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主体相对明确是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主体相对明确。。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陪审团审理的民事案件由陪审团主席当庭宣告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陪审团审理的民事案件由陪审团主席当庭宣告

裁判结论裁判结论，，德国德国、、日本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审判长或者裁判长日本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审判长或者裁判长，，法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参与法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主体是参与

庭审的法官之一庭审的法官之一。。尽管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当庭宣判的主体不同尽管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当庭宣判的主体不同，，但都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但都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二是域外民事诉讼二是域外民事诉讼

当庭宣判案件范围相对明确当庭宣判案件范围相对明确。。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规定所有民事案件都应当当庭宣判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规定所有民事案件都应当当庭宣判，，但从各国相关立但从各国相关立

法中仍可推定有些案件应当当庭宣判法中仍可推定有些案件应当当庭宣判。。英国民事诉讼适用小额索赔英国民事诉讼适用小额索赔、、快捷审理程序的民事案件审理时间一般快捷审理程序的民事案件审理时间一般

保持在保持在 11日内日内，，英国实际上按照民事案件适用程序规定了哪些案件应当当庭宣判英国实际上按照民事案件适用程序规定了哪些案件应当当庭宣判。。美国民事诉讼实践确立了美国民事诉讼实践确立了

陪审团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以当庭宣判为原则陪审团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以当庭宣判为原则。。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立法一般要求适用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立法一般要求适用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

程序的民事案件应当当庭宣判程序的民事案件应当当庭宣判。。三是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内容相对明确三是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内容相对明确。。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陪审团审理的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陪审团审理的

①① 让让··文森文森，，塞尔日塞尔日··金沙尔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罗结珍译罗结珍译，，北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2001年版年版，，第第 10811081--10821082页页。。
②② 本文关于本文关于《《法国民事诉讼法法国民事诉讼法》》内容主要参见内容主要参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罗结珍译，，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20082008年版年版。。
③③ 即判决由进行评议即判决由进行评议、、作出判决的作出判决的““法官之一宣告法官之一宣告”，”，即使其他法官与检察官不在场即使其他法官与检察官不在场，，亦得宣告之亦得宣告之。。
④④ 让让··文森文森、、塞尔日塞尔日··金沙尔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罗结珍译罗结珍译，，第第 10961096页页。。
⑤⑤ 《《日本民事诉讼法日本民事诉讼法》》是指日本是指日本 20122012年第年第 3030号法律修改后的法律文本号法律修改后的法律文本，，本文关于本文关于《《日本民事诉讼法日本民事诉讼法》》的内容主要参见的内容主要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日本民事诉讼法典》，》，

曹云吉译曹云吉译，，厦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2017年版年版。。
⑥⑥ 本文所列条文是本文所列条文是 20152015年年 66月月 2929日日（（日本平成日本平成 2727年年 66月月 2929日日））修改后的日本最高裁判所修改后的日本最高裁判所《《民事诉讼规则民事诉讼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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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只是宣读裁判结论民事案件只是宣读裁判结论，，不需要说明理由不需要说明理由。。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则不尽一致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则不尽一致，，但都要求当庭宣读裁判结论但都要求当庭宣读裁判结论，，

至于裁判理由则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自由裁量决定是否当庭宣读至于裁判理由则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自由裁量决定是否当庭宣读。。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适当借鉴域外当庭宣判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我国民事诉讼立法适当借鉴域外当庭宣判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一是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具有一一是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具有一

定的立法基础定的立法基础。。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规范正在走向成熟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规范正在走向成熟，，只是相对抽象只是相对抽象，，一些司法解释一些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文件司法政策文件

的效力较低的效力较低。。借鉴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立法经验并不是把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推倒重来借鉴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立法经验并不是把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推倒重来，，而是增砖而是增砖

添瓦添瓦，，使不明确的地方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使不明确的地方通过立法予以明确，，遇到的阻力不会太大遇到的阻力不会太大。。二是我国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法律具有一二是我国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法律具有一

定的亲缘性定的亲缘性，，将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移植我国可以减少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将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移植我国可以减少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总体来总体来

看看，，虽然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当庭宣判立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当庭宣判立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从成文法的角度而言但是从成文法的角度而言，，大陆法系主要大陆法系主要

国家当庭宣判立法相对完善国家当庭宣判立法相对完善。。三是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实践为完善当庭宣判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三是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实践为完善当庭宣判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的有的

高院出台的有关当庭宣判制度的意见或规定实际上都是当庭宣判经验的总结高院出台的有关当庭宣判制度的意见或规定实际上都是当庭宣判经验的总结，，相关内容与域外民事诉讼当相关内容与域外民事诉讼当

庭宣判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庭宣判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实践证明实践证明，，对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规范的细化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当庭宣判对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规范的细化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当庭宣判

实践实践，，增强当庭宣判的可操作性增强当庭宣判的可操作性。。

三三、、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虽然已经初具制度外形我国民事诉讼当庭宣判虽然已经初具制度外形，，但供其良性运行的规范体系尚不健全但供其良性运行的规范体系尚不健全，，为解决当庭宣判为解决当庭宣判

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细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规范应当细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规范，，将当庭宣判的主体将当庭宣判的主体、、案件范围案件范围、、内容等作为民事内容等作为民事

诉讼规范修改的内容诉讼规范修改的内容，，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引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引，，推动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不断走向推动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不断走向

完善完善。。

（（一一））当庭宣判的主体当庭宣判的主体

综观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有关民事诉讼当庭宣判主体的制度规范综观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有关民事诉讼当庭宣判主体的制度规范，，大多数国家明确规定由审判长宣告裁大多数国家明确规定由审判长宣告裁

判结论判结论，，也有少数国家允许委任一名参加庭审的法官宣告裁判结论也有少数国家允许委任一名参加庭审的法官宣告裁判结论。。我国民事诉讼规范虽然没有明确当庭宣我国民事诉讼规范虽然没有明确当庭宣

判的主体判的主体，，但当庭宣判的主体无疑应当归属审判主体但当庭宣判的主体无疑应当归属审判主体。。实践中适用独任制的案件往往由独任法官宣告裁判结实践中适用独任制的案件往往由独任法官宣告裁判结

论论，，适用合议制的案件往往是由审判长宣告裁判结论适用合议制的案件往往是由审判长宣告裁判结论。。因此在适用独任制的案件中因此在适用独任制的案件中，，当庭宣判的主体就是独当庭宣判的主体就是独

任法官任法官，，而在适用合议制的案件中而在适用合议制的案件中，，如何确定当庭宣判的主体则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如何确定当庭宣判的主体则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11..当下可将审判长作为当庭宣判的主体当下可将审判长作为当庭宣判的主体 审判长在整个案件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审判长在整个案件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庭审活动中特别是庭审活动中

直接把控着庭审的节奏与进展直接把控着庭审的节奏与进展。。按照相关司法制度规范按照相关司法制度规范①①，，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应当担任审判长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应当担任审判长

并宣读裁判结论并宣读裁判结论，，能够增强裁判权威能够增强裁判权威。。从司法体制改革实践看从司法体制改革实践看，，广东广东、、广西等地法院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广西等地法院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

实行实行““审判长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每个审判团队设每个审判团队设 11名审判长名审判长，，若干名普通法官若干名普通法官、、助理助理、、书记员书记员，，审判长对案件具有分配审判长对案件具有分配、、

审核签发权审核签发权，，案件质量由审判长负责案件质量由审判长负责。“。“审判长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运行模式下运行模式下，，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也是理所当然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也是理所当然。。因因

此在当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当庭宣判主体的情况下此在当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当庭宣判主体的情况下，，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审判长宣读裁判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并

且符合当庭宣判传统做法且符合当庭宣判传统做法。。

22..未来应当确立主审法官的当庭宣判主体地位未来应当确立主审法官的当庭宣判主体地位 主审法官是指在合议制审判的范域内主审法官是指在合议制审判的范域内，，亲自承担案件亲自承担案件

审理的主要工作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主持庭审活动审理的主要工作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主持庭审活动，，依法独立行使裁决权依法独立行使裁决权，，同时对案件审理自始至终全程负同时对案件审理自始至终全程负

责的具有临时身份性质的审判法官责的具有临时身份性质的审判法官②②。。该界定基本揭示了主审法官的本质该界定基本揭示了主审法官的本质，，即其既承办案件又主持庭审即其既承办案件又主持庭审。。然然

而而，，相关司法解释及政策文件并没有完全赋予主审法官既承办案件又主持庭审的权利相关司法解释及政策文件并没有完全赋予主审法官既承办案件又主持庭审的权利，，因为在院长庭长参加因为在院长庭长参加

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应当依法由院长庭长担任审判长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应当依法由院长庭长担任审判长。。此时如果该案是由院长庭长承办此时如果该案是由院长庭长承办，，那么院长庭长作为审那么院长庭长作为审

判长自己主持庭审判长自己主持庭审，，作为当庭宣判主体宣读裁判结论并没有问题作为当庭宣判主体宣读裁判结论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问题在于，，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

时时，，主审法官是组成合议庭的一名普通法官主审法官是组成合议庭的一名普通法官，，那么当庭宣判时由谁宣读裁判结论那么当庭宣判时由谁宣读裁判结论。。其实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其实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

认识到这一问题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在 2019201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年发布的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五五改革纲要””中提出中提出““完善承办法官与合议庭审判确定机制完善承办法官与合议庭审判确定机制””

的改革任务的改革任务，，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学术研究中在学术研究中，，部分学者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审判长应当与主审部分学者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审判长应当与主审

①① 例如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庭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第第 55条规定条规定，，院长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庭长庭长、、副庭长参副庭长参
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依法担任审判长依法担任审判长。。

②② 刘伟超刘伟超：《：《主审法官本质与内涵的法理思辨主审法官本质与内涵的法理思辨》，》，见张卫平见张卫平，，齐树洁主编齐树洁主编：《：《司法改革论评司法改革论评》（》（第第 2424 辑辑），），厦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2017 年版年版，，第第
133133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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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军陈宝军：：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完善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民事诉讼当庭宣判制度的完善

法官为同一人法官为同一人①①，，即主审法官参加合议庭案件审理时由其担任审判长即主审法官参加合议庭案件审理时由其担任审判长，，当庭宣判时由其宣读裁判结论当庭宣判时由其宣读裁判结论，，这一观这一观

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二二））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尚未对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尚未对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有关司法政策文件也较为抽象有关司法政策文件也较为抽象，，仅仅是倡仅仅是倡

导导““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实践中当庭宣判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不明确有关实践中当庭宣判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不明确有关，，因此未因此未

来民事诉讼立法中应当明确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来民事诉讼立法中应当明确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

在学术研究中在学术研究中，，关于当庭宣判案件范围的圈定还比较抽象关于当庭宣判案件范围的圈定还比较抽象，，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实践中实践中，，江西江西、、

湖北湖北、、海南等地高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都对当庭宣判案件范围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海南等地高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都对当庭宣判案件范围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例如江西高院规定例如江西高院规定，，

适用小额诉讼适用小额诉讼、、简易简易、、速裁等程序及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民事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速裁等程序及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民事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案件要素与审理要点相案件要素与审理要点相

对集中的民事速裁案件对集中的民事速裁案件、、采用集中审理方式办理的民事案件采用集中审理方式办理的民事案件、、采用巡回方式审理的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民事采用巡回方式审理的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民事

案件应当当庭宣判案件应当当庭宣判。。从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案件范围看从域外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案件范围看，，一般也是按照案件适用的程序确定当庭宣判的案一般也是按照案件适用的程序确定当庭宣判的案

件范围件范围。。但笔者认为但笔者认为，，仅仅按照案件适用程序和审判方式确定案件范围仅仅按照案件适用程序和审判方式确定案件范围，，还难以达到提高当庭宣判率的目的还难以达到提高当庭宣判率的目的。。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制约当庭宣判的体制机制因素已经清除制约当庭宣判的体制机制因素已经清除，，在未来民事诉讼立法中应当确立以当庭在未来民事诉讼立法中应当确立以当庭

宣判为原则宣判为原则，，定期宣判为例外的民事诉讼宣判制度定期宣判为例外的民事诉讼宣判制度。。

不可否认不可否认，，虽然在理论上民事诉讼中大多数案件都能做到当庭宣判虽然在理论上民事诉讼中大多数案件都能做到当庭宣判，，但是在现阶段条件下还不宜确立强但是在现阶段条件下还不宜确立强

制当庭宣判制度制当庭宣判制度，，应当允许定期宣判作为例外存在应当允许定期宣判作为例外存在。。首先首先，，从司法的社会效果看从司法的社会效果看，，调解或和解优于判决调解或和解优于判决，，民事民事

纠纷是私权之争纠纷是私权之争，，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意思自治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意思自治，，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同意庭后调解或者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同意庭后调解或者

自行和解自行和解，，法官不宜当庭宣判法官不宜当庭宣判，，而是在案件审限范围内确定一个合理的调解或者和解期限而是在案件审限范围内确定一个合理的调解或者和解期限，，如果超过期限如果超过期限，，法法

官在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后可以定期宣判官在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后可以定期宣判。。其次其次，，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当庭宣判程序选择权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当庭宣判程序选择权。。我国我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确立了当事人处分原则确立了当事人处分原则，，经过庭审当事人可能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接受当庭宣判经过庭审当事人可能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接受当庭宣判。。在当事人不同意当庭宣判在当事人不同意当庭宣判

的情况下的情况下，，法官不宜强制当庭宣判法官不宜强制当庭宣判。。具体程序可以设计为具体程序可以设计为，，确立当庭宣判庭前告知制度确立当庭宣判庭前告知制度，，赋予当事人当庭宣判赋予当事人当庭宣判

的程序选择权的程序选择权，，可以通过书面告知或者口头告知可以通过书面告知或者口头告知，，口头告知的应当记入笔录口头告知的应当记入笔录。。再次再次，，从域外立法经验看从域外立法经验看，，无论无论

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均未确立强制当庭宣判制度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均未确立强制当庭宣判制度，，确立所有案件强制当庭宣判制度也不符合确立所有案件强制当庭宣判制度也不符合

诉讼规律诉讼规律。。

（（三三））当庭宣判的内容当庭宣判的内容

当庭宣判的内容主要是当庭宣判时宣判什么当庭宣判的内容主要是当庭宣判时宣判什么，，域外民事诉讼规范往往要求裁判主文是应当宣读的内容域外民事诉讼规范往往要求裁判主文是应当宣读的内容，，

目前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目前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查明的事实查明的事实、、裁判理由是否应当在当庭宣判时宣读裁判理由是否应当在当庭宣判时宣读。。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

论论，，而应当区分不同诉讼程序从而作出不同的程序设计而应当区分不同诉讼程序从而作出不同的程序设计。。

11..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当庭宣判的内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当庭宣判的内容 虽然小额诉讼属于简易程序的范围虽然小额诉讼属于简易程序的范围，，但基于小额诉讼但基于小额诉讼

的特殊性的特殊性，，当庭宣判的内容应有所不同当庭宣判的内容应有所不同，，因此单独论述小额诉讼程序当庭宣判的内容因此单独论述小额诉讼程序当庭宣判的内容。。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当当

庭宣判一般只需要宣读裁判结论庭宣判一般只需要宣读裁判结论，，无需宣读查明的事实无需宣读查明的事实、、裁判理由裁判理由。。首先首先，，小额诉讼程序是比一般简易程序还小额诉讼程序是比一般简易程序还

要快捷的程序要快捷的程序，，突出表现在审理时间更短突出表现在审理时间更短，，并且标的额较小的金钱给付类案件并且标的额较小的金钱给付类案件，，双方当事人一般对事实认定双方当事人一般对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没有异议和法律适用没有异议，，当庭宣判时无需宣读查明的事实和裁判理由当庭宣判时无需宣读查明的事实和裁判理由。。其次其次，，按照我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第 282282
条对适用小额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作出特殊规定条对适用小额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作出特殊规定②②，，最高法院制定的小额诉讼表格式判决书格式也仅仅列明最高法院制定的小额诉讼表格式判决书格式也仅仅列明

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裁判结论等裁判结论等，，而不包括裁判理由而不包括裁判理由③③。。由此可见由此可见，，小额诉讼裁判文书都可以省略查明的小额诉讼裁判文书都可以省略查明的

事实和裁判理由事实和裁判理由，，当庭宣判也可以不宣读查明的事实和裁判理由当庭宣判也可以不宣读查明的事实和裁判理由，，只需要宣读裁判结论即可只需要宣读裁判结论即可。。但同时也应当但同时也应当

认识到认识到，，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也不是绝对不宣读裁判理由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也不是绝对不宣读裁判理由，，对于当事人之间稍有争议的地方对于当事人之间稍有争议的地方，，法院还是法院还是

应当对当事人所追求的应当对当事人所追求的““理理””进行法律层面的回应进行法律层面的回应④④，，作出法律指引和释明并向当事人讲明裁判理由作出法律指引和释明并向当事人讲明裁判理由。。此外此外，，由由

于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于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当庭宣判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当庭宣判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履行法律义务的期限履行法律义务的期限、、不不

①①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郑未媚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郑未媚：《：《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合议制及其运行规则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合议制及其运行规则》，《》，《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20162016年年 88月月 3131日第日第 006006版版；；邓小兵邓小兵，，松林松林：《：《论主审法论主审法
官责任制官责任制》，《》，《兰州文理学院学报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20172017年第年第 11期期，，第第 6666页页。。

②② 即小额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简化即小额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简化，，主要记载当事人基本信息主要记载当事人基本信息、、诉讼请求诉讼请求、、裁判主文等内容裁判主文等内容。。
③③ 沈德咏沈德咏：《：《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北京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62016年版年版，，第第 342342页页。。
④④ 林锐林锐：《：《简单论证简单论证：：小额诉讼的裁判说理研究小额诉讼的裁判说理研究》，《》，《海峡法学海峡法学》》20182018年第年第 44期期，，第第 9090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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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法律义务的责任履行法律义务的责任、、诉讼费用的负担等诉讼费用的负担等。。

2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当庭宣判的内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当庭宣判的内容 简易程序是基层法院适用较多的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是基层法院适用较多的诉讼程序，，适用该程序的适用该程序的

案件一般事实较为明确案件一般事实较为明确、、法律适用相对不太复杂法律适用相对不太复杂，，当庭宣判时虽然不需要宣读法庭认定的所有事实当庭宣判时虽然不需要宣读法庭认定的所有事实，，但应当但应当

宣读争点事实的认定结论和理由宣读争点事实的认定结论和理由，，裁判理由只需要宣读相关法律规定即可裁判理由只需要宣读相关法律规定即可，，至于法律规定涵射案件事实的逻至于法律规定涵射案件事实的逻

辑推理过程则可以省略辑推理过程则可以省略。。基于某些案件的特殊性基于某些案件的特殊性，，在当庭宣告离婚判决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在判决生效之前不在当庭宣告离婚判决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在判决生效之前不

得与他人结婚得与他人结婚。。同时还要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同时还要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上诉期限、、上诉法院及诉讼费用负担上诉法院及诉讼费用负担。。

33..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当庭宣判的内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当庭宣判的内容 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案情较为复杂一般案情较为复杂，，当庭宣判时应当当庭宣判时应当

宣读法庭认定的全部事实宣读法庭认定的全部事实，，特别是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事实特别是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事实，，法官应当说明事实认定的理由法官应当说明事实认定的理由。。双方对法律双方对法律

适用存在分歧的地方适用存在分歧的地方，，法官也应当在宣判时予以回应法官也应当在宣判时予以回应，，做到当庭宣判有理有据做到当庭宣判有理有据。。值得说明的是值得说明的是，，在普通程序中在普通程序中

当庭宣读裁判理由可能涉及到法律解释的运用当庭宣读裁判理由可能涉及到法律解释的运用，，比如在法条竞合比如在法条竞合、、法条漏洞法条漏洞、、法条意义模糊时法条意义模糊时，，当庭宣判时应当庭宣判时应

当对法条作出符合个案裁判的解释当对法条作出符合个案裁判的解释，，否则很难说服当事人接受裁判结论否则很难说服当事人接受裁判结论。。如果当事人对当庭宣读的裁判理由如果当事人对当庭宣读的裁判理由

不认可不认可，，可能当庭提出上诉可能当庭提出上诉。。虽然普通程序中当庭宣判要求对查明的事实和法律适用作出宣读虽然普通程序中当庭宣判要求对查明的事实和法律适用作出宣读，，但是并不要但是并不要

求按照裁判文书的标准进行宣读求按照裁判文书的标准进行宣读。。毕竟在当庭宣判后法官在不改变主要内容和裁判结论的情况下毕竟在当庭宣判后法官在不改变主要内容和裁判结论的情况下，，可以再次可以再次

修改修改、、完善完善。。如果当庭宣判的内容和纸质裁判文书内容一模一样如果当庭宣判的内容和纸质裁判文书内容一模一样，，则容易引起当事人产生则容易引起当事人产生““未审先定未审先定””的猜忌的猜忌。。

在一审普通程序中在一审普通程序中，，法官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法官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在二审普通程序中在二审普通程序中，，当庭宣判时当庭宣判时

还应当告知当事人该判决为终审判决还应当告知当事人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履行法律义务的期限履行法律义务的期限、、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责任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责任、、诉讼费用负担等诉讼费用负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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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System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in Civil
Litig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Judicial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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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test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has created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The latest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has created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in civil litigation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in civil litigation.. However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readyit is difficult to find ready--made answers to themad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n the current legislationquestions in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such as who should pronounce the judgment in courtsuch as who should pronounce the judgment in court,, how the scope of the casehow the scope of the case
should be determinedshould be determined,, and what contents must be includedand what contents must be included.. Among the mod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e rule ofAmong the mod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e rule of
lawlaw,, the system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in civil litigation in Britainthe system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in civil litigation i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Germany,,
FranceFrance,,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offer some lessons for the adjudicating system in court in China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offer some lessons for the adjudicating system in court in China’’s civil litigations civil litigation..
At presentAt present,, the presiding judg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ubject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the presiding judg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ubject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In the futureIn the future,,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main judg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main judg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MeantimeMeantime,, thethe
system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should also be establishedsystem of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sh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in which to pronounce the judgment in court is thein which to pronounce the judgment in court is the
rulerule,, and the regular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the exceptionand the regular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the exception.. It is also supposed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It is also supposed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proproceedings that pronounce the different contentsceedings that pronounce the different contents..
Key words: 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pronouncement of judgment in court;;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civil litigationcivil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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